河北省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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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河北省电子行业特有工种

职业技能鉴定鉴定工作流程（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信息产业部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关于印发〈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信电职鉴字［2008］002号）要求，根据信息产业部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关于规范证书制作管理工作流程的通知》（信电职鉴字[2006]023号）要求，为加强对职业技能鉴定机构鉴定过程的管理，确保职业技能鉴定质量，进一步维护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权威性，规范我省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程序，河北省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以下简称“省中心”）结合实际工作情况，制定了《河北省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流程（试行）》，现印发给你们，望各单位认真执行。
附：《河北省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流程（试行）》


  二○○八年四月一日

附件：
河北省电子行业特有工种

职业技能鉴定鉴定工作流程

（试行）
一、准备阶段

（一）宣传动员。

1．根据国家有关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在行业内实行就业准入制度以及职业技能鉴定的相关政策、法规，宣传国家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意义。

2．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批准的电子行业职业目录》（附件1）范围内，按照国家职业标准有关申报条件和考核要求，动员符合条件的人员参与相关职业的鉴定。

3．关于职业技能鉴定有关政策摘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国家确定职业分类，对规定的职业制定职业技能标准，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由经过政府批准的考核鉴定机构负责对劳动者实施职业技能考核鉴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八条规定：实施职业教育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同国家制定的职业分类和职业等级标准相适应，实行学历证书、培训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3）《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指出：严格实行就业准入制度，完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用人单位招录职工必须从取得职业学校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培训合格证书的人员中优先录用。还指出：加强职业院校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进一步推进学生获取职业资格证书工作。到2010年，省级以上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和有条件的高等职业院校都要建立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其学生考核合格后，可同时获得学历证书和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6]15号）提出：大力加强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积极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5）河北省信息产业厅、河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在全省电子行业实行就业准入制度的通知》（冀信人[2002]115号）规定：从2002年10月1日起，在全省电子行业实行就业准入制度。

（6）河北省信息产业厅、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在全省各类职业学校开展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证书教育的通知书》（冀信人[2002]164号）规定：在全省各类职业学校开展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证书教育，各有关学校的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培训要纳入学校的教学计划。 还规定：考生在完成国家规定的专业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以后，方可进行职业技能鉴定。电子行业特有工种应届毕业生申报职业资格证书，由所在学校负责，依相应学历申报对应等级的职业资格证书（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可申报高级，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可申报中级）。

4．鉴定形式和成绩认定。鉴定过程分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均实行百分制， 60分以上为合格，80分以上为良好，90分以上为优秀。由省中心向信息产业部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申报核发职业资格证书。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单项成绩合格的，其单项成绩有效期为2年。成绩不合格者，可向原鉴定机构申请一次补考机会（学生参加鉴定，其单项成绩在校可保留一年，一年后将纳入社会化考评）。
5．证书权威性。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证书是由信息产业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一印制，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用印，加盖信息产业部人事司公章、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专用章。证书编号等信息将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备案，并可在网上查询，证书全国通用。
（二）申报拟鉴定职业（工种）代码，制定鉴定计划，发布鉴定公告。

各鉴定机构在接受报名前，要发布鉴定公告。公布鉴定的时间、地点、职业（工种）、等级、收费标准、鉴定机构（实训基地由省中心统一派遣考评员实施鉴定，各市二级鉴定站所属单位由二级站组织实施鉴定）和申报条件等内容。

公告前，必须填写《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种申报表》（附件2）报省中心，经确认的职业（工种）方可发布公告，组织鉴定。省中心核准的鉴定职业（工种）代码，将作为报名信息录入时选择鉴定职业的唯一代码。

二、实施阶段

（一）组织报名。

1．报名和资格审查。参加初、中、高三个等级职业资格鉴定的申请人报名时，需填写一份《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申请表》（附件3），申报技师、高级技师等级的人员填写《电子信息产业技师（高级技师）申报表》，并提交身份证、学历证明和已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复印件各一份。同时提交本人小2寸近期免冠彩色照片两张（一张上交省中心办理证书用，一张粘贴在申请表上）。
资格审查首先由申报单位按照申报条件进行初审，然后由省中心进行复核，以确保资格审查的严格和公正。对不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员，予以退回。资格审查后，方可进行鉴定考核。

要求：申报表内容填写真实、完整，便于省中心对鉴定工作实施跟踪、回访、监控。照片背面由本人写上姓名和身份证号，姓名与身份证姓名要一致。

2．收费。各单位应按照《河北省物价局、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河北省职业技能鉴定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冀价行费[2006]53号）规定的鉴定分类收费标准收取申请人鉴定费用。具体标准为：初级180元/人，中级230元/人，高级290元/人。上交省中心（含代收部中心费用）标准另行通知。

3．上报报名信息。各鉴定机构按照符合申报条件的考生填写的《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申请表》，将全部申请鉴定的人员报名信息认真准确地录入省中心统一配发的考务管理软件——报名录入器中。录入完毕将生成报名数据（.txt格式，文件名自动生成，不得重命名），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到省中心指定邮箱：dianzijianding@126.com。另将申请人提交的照片按录入信息的先后顺序排列，按不同职业，不同级别，不同批次分别捆扎好。并把申请表和照片一同寄到省中心。              

4．上交费用：根据部中心“收到鉴定款项（汇款单复印件）后，方可予以制证”的制证工作流程要求，请各单位务必要在报名结束后，按当批申请鉴定人数，将鉴定费用依照上交标准汇至省中心账号。当次考试不合格者，可申请补考，参加补考不另行收费。

户  名：河北省信息产业厅培训教育中心

开户行：石家庄市商业银行北站支行

账  号：634012021000000025

5．核发准考证：省中心最终审核报名信息后，对不符合申报条件人员，予以退回或令其降级申报。符合条件的人员由各单位核发准考证，准考证应明确显示理论知识、实际操作两场次的考试时间、地点，并在照片和中缝处加盖核发机构的印章。

（二）组织培训

实训基地和有关院校应按照冀信人[2002]164号文件要求，将相关职业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纳入教学计划，并组织考前进行强化培训。企业组织职工培训应依据所申报职业（工种）的国家职业标准，制定严格的施训方案和培训大纲。省中心可提供相关的鉴定资料（职业培训教材，国家职业标准，鉴定指南丛书等），各单位也可直接向出版社订购。

无线电调试、电子设备装接“鉴定指南丛书”由北京名才书社发行。订购电话：010-65186388-2215  联系人：殷老师。

电子计算机（微机）装配调试员培训教材由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发行。订购电话：010-82702665  联系人：王昊。

其他陆续出版的参考资料可向省中心咨询，我们也将随时采取适当方式通知各单位。

（三）上报鉴定实施方案（考务安排）。

各鉴定单位需在鉴定前10个工作日以上，提交以下资料：

1．上报鉴定计划，安排考务相关事项;

2．提交申请鉴定职业（工种）的操作技能考核方案，即技能考核试题。拟定考核方案应参照国家职业标准，内容包括：考核内容，技能要求，配分，评分标准，得分等项目，并有考评员签字和考核日期和其他相关说明等内容。省中心对考核方案进行审核后报部中心最后确认;

3．推荐考务人员名单。考务人员职责是参与并辅助理论阅卷、技能考核技术保障、成绩登统等。
4．以电子版形式将以上材料发至省中心指定邮箱。省中心将根据鉴定时间和鉴定职业（工种），提前选派适当的考评员。

（四）实施鉴定

1．理论考试。

理论考试要参照《理论考试工作流程图》（附件4）,由各鉴定单位负责安排。

（1）考场准备。鉴定机构需填写《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试卷申领表》（附件5），省中心根据信息产业部电子行业鉴定指导中心《关于启用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试题库的通知》（信电职鉴字[2005]071号）要求，向部中心国家试题库申请鉴定理论试题;

（2）考务人员主要从推荐人员中安排，考场应按照单人单座的要求编号，并填写《理论考场工种分布情况汇总表》（附件6）。考试按每场1:30人配置监考员，各考场的监考人员不得少于2人。监考人员的安排应由考场负责人于考试前30分钟随机决定。考场应在醒目位置张贴考生须知、考场座位起止号和考试时间。考试前5分钟监考人员应向考生宣读考生须知，考试结束后监考人员应如实填写《理论考试考场情况登记表》（附件7）。对申报技师、高级技师的人员应进行论文评审且填写《论文答辩考评表》（附件8）。

（3）理论知识阅卷评分人必须认真理解和掌握标准答案、操作方法和评分标准。应遵守纪律，不得修改试题和答案，不得向任何人透漏评分工作情况和技术细节，保证客观、公正地阅卷评分，维护鉴定公正性、科学性和权威性。阅卷评分人要在《理论考试成绩登记表》（附件9）上签字，对所评分数负责。试卷原始成绩不得随意涂改，由于实际情况确需修改的，应有2名以上阅卷评分人员在修改处签字，并要附加说明。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向考评小组负责人报告，阅卷评分人不得擅自处理。

2．技能考核。

技能考试应参照《技能考试工作流程图》（附件10）组织。

（1）考场准备：依据国家职业标准有关考场的要求，准备技能操作考场以及相关设备、工具、材料等。鉴定机构工作人员负责检查鉴定仪器、设备的有效性，并填写《技能鉴定仪器设备有效性检查记录表》（附件11）。考场环境应符合劳动保护要求，场内的设施设备应符合相应专业考核的特点和安全文明操作规程。考场应有明确的考场范围标志，防止无关人员进入考场。其他考场布置同理论考试考场准备。
（2）选派考评员、考务人员和督导员。

技能考试由省中心根据鉴定时间和鉴定职业（工种），选派考评员。考试结束后，考评人员要认真填写《技能考试考场情况记录表》（附件12）。考评员根据国家职业标准要求和操作技能考核方案评分标准，对申请人的实际操作能力做出评判，给定成绩。将评分结果记入《技能考试成绩登记表》（附件13）。技能试卷成绩由省中心选派的考评员进行现场评判、登记，并在《技能考试成绩登记表》上签字认可，该表作为登记成绩的原始依据。

（3）执行督导制度。省中心将派遣国家督导员对鉴定过程进行监督，确保鉴定过程公开、公正、公平，维护证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五）成绩认定。
各鉴定机构要将《理论考试成绩登记表》和《技能考试成绩登记表》原件寄交省中心。也可先将报名录入器生成的报名数据转换成一个Excel工作表后，按报名录入顺序登记理论和实操成绩，经认真核实后将电子表格发至省中心，然后再将书面登记表报送省中心。

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成绩均达到 60分以上为合格，80分以上为良好，90分以上为优秀。成绩不合格者，可向原鉴定机构申请一次补考机会。理论和操作单项成绩合格的，其单项成绩有效期为2年（学生参加鉴定，其单项成绩在校可保留一年，一年后将纳入社会化考评）。

三、核发证书

（一）数据审核。省中心收到上报的鉴定合格人员名册后，要通过抽查、回访等形式对报名信息、鉴定过程、督导情况等进行审核。如发现问题，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处理。审核通过后，将成绩数据登录到省级考务管理系统，按照国家规定的证书编码方案和要求，将生成的上报数据上传部中心，据此办理职业资格证书。

（二）信息反馈。部中心接收数据后，会及时给省中心反馈证书数据。省级考务管理系统接收反馈数据后，将生成证书名册，反馈报送单位。
（三）证书制作与核发。一般情况下，部中心收到鉴定费用后，按要求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制证工作。证书制作完毕后寄达省中心。省中心接收证书后，要进行查证核实，并做好收发登记。经财务部门核实本批次鉴定费用到账后，一般不超过3个工作日将证书快递寄出。

各鉴定单位收到证书后，要认真核对，也要做好登记工作。发现错误，要及时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形式与省中心沟通。确属原始录入信息错误，需重新更换证书者，省中心将另收取20元工本费用，并要提交换证人员正确信息、原始错证和一张照片（最好与错证照片同版）。

文中提及附件可在省中心网站下载(http://www.hbdzedu.com/)。

                                      2008年4月1日
附件1：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批准的电子行业职业目录

1、真空电子器件化学零件制造工               6-08-01-01
2、电极丝制造工                             6-08-01-02
3、真空电子器件金属零件制造工               6-08-01-03
4、电子真空镀膜工                           6-08-01-04
5、真空电子器件装配工                       6-08-01-05
6、真空电子器件装调工                       6-08-01-06
7、液晶显示器件制造工                       6-08-01-07
8、单晶片加工工                             6-08-01-08
9、石英晶体生长设备操作工                   6-08-02-04
10、压电石英晶片加工工                      6-08-02-05
11、石英晶体元器件制造工                    6-08-02-06
12、半导体芯片制造工                        6-08-01-09
13、半导体分立器件、集成电路装调工          6-08-01-10
14、电子用水制备工                          6-08-01-11
15、电阻器制造工                            6-08-02-01
16、电容器制造工                            6-08-02-02
17、微波铁氧体元器件制造工                  6-08-02-03
18、电声器件制造工                          6-08-02-07
19、专用继电器制造工                        6-08-02-09
20、高频电感器件制造工                      6-08-02-10
21、接插件制造工                            6-08-02-11
22、磁头制造工                              6-08-02-12
23、激光头制造工                            6-08-02-16
24、激光机装调工                            6-08-04-11
25、电子产品制版工                          6-08-02-13
26、印制电路制作工                          6-08-02-14
27、印制电路检验工                          6-26-01-39
28、薄膜加热器制造工                        6-08-02-15
29、铅酸蓄电池制造工                        6-08-03-01
30、碱性蓄电池制造工                        6-08-03-02
31、温差电制冷组件制造工                    6-08-03-08
32、原电池制造工                            6-08-03-03
33、热电池制造工                            6-08-03-04
34、太阳电池制造工                          6-08-03-05
35、锌银电池制造工                          6-08-03-07
36、锂离子蓄电池制造工                      6-08-03-06
37、镉镍、金属氧化物镍、铁镍蓄电池制造工    6-08-03-02
38、无线电设备机械装校工                    6-08-04-01
39、无线电调试工                            6-08-04-03

40、电子设备装接工                          6-08-04-02
41、雷达装配工                              6-08-04-04
42、雷达调试工                              6-08-04-05
43、有线通信传输设备调试工                  6-08-04-08
44、通讯交换设备调试工                      6-08-04-09
45、电源调试工                              6-08-04-10
46、电子计算机微机装配调试员                6-08-04-07
47、计算机检验员                            6-26-01-32
48、计算机软件产品检验员                    6-26-01-40
49、网络设备调试员                          6-08-04-16
50、音、视频设备检验员                      6-26-01-31
51、电子元器件检验员                        6-26-01-33
52、通信设备检验员                          6-26-01-30

附件2：

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种申报表

	鉴定单位
	
	鉴定批次
	

	联系人
	
	申报时间
	
	联系电话
	

	鉴    定    的    申    报

	鉴定工种
	等级
	鉴定
人数
	鉴定时间
	鉴定地点
	拟报工种代码
	部“中心”确认代码

	
	
	
	
	
	
	

	
	
	
	
	
	
	

	
	
	
	
	
	
	

	
	
	
	
	
	
	

	
	
	
	
	
	
	

	
	
	
	
	
	
	

	
	
	
	
	
	
	

	
	
	
	
	
	
	

	
	
	
	
	
	
	

	
	
	
	
	
	
	


填表说明：
1．请于鉴定20天前将此表电子版发送至邮箱:dianzijianding@126.com；

    2.“鉴定批次”用6位数表示：1、2、3、4位是年份；5、6位是鉴定批次；如：200801 即表示2008年第一次鉴定。
附件3：

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申请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

	文化程度
	
	本人身份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电话
	
	

	单位地址
	
	邮编
	
	

	参加工作时间
	
	原工种
	

	原技术等级
	
	原证书编号
	

	申报工种
	
	申报工种工龄
	
	申报等级
	

	个

人

工

作

简

历
	

	鉴

定

机

构
	鉴定工种
	
	单

位

或

培

训

机

构
	        盖 章

        年   月   日

	
	鉴定等级
	
	
	

	
	理论成绩
	
	
	

	
	实操成绩
	
	
	

	
	                 盖 章

                 年   月   日
	鉴

定

指

导

中

心
	证书编号

盖 章

年   月   日


填表单位：                        填表人：                 日期：

附件4：

理论考试工作流程图











技师、高级技师

 


附件5：

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试卷申领表

	鉴定单位
	
	鉴定批次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领时间
	

	试   卷   的   申   领

	鉴定（职业）工种
	鉴定级别              
	鉴定人数
	考试时间

	
	
	
	

	
	
	
	

	
	
	
	

	
	
	
	

	
	
	
	

	
	
	
	

	
	
	
	

	
	
	
	

	
	
	
	


填表说明：
1.请于考试前10天填写此表以电子版发送至dianzijianding@126.com；
2.“鉴定批次”用6位数表示：1、2、3、4位是年份；5、6位是鉴定批次；如：200801 即表示2008年第一次鉴定。。

附件6：

理论考场工种分布情况汇总表

鉴定机构名称：    



	考  生  考  场
	工种名称
	级别
	人数

	
	
	
	

	
	
	
	

	
	
	
	

	
	
	
	

	
	
	
	

	
	
	
	

	
	
	
	

	
	
	
	

	
	
	
	

	
	
	
	

	
	
	
	

	
	
	
	

	
	
	
	

	
	
	
	


                                           年     月    日
附件7：

理论考试考场情况登记表

考试地点：                   考试时间：                   

主考单位：                                                 
起止考号：                                

考 场 记 录

	应考人数
	
	实考人数
	

	缺考人数
	
	缺考考号
	

	情  况  记  录
	

	考 场 项 目

	工种名称
	等级            
	人数

	
	
	

	
	
	

	
	
	

	
	
	

	合计
	
	

	监考人员签字：


注意事项：
1、监考人员对上表要如实填写，准确无误。

2、考试结束，监考人员立即将试卷（包括缺考、多装试卷）封装，并将封装的试卷经考场办公室工作人员验收后装入“试卷袋” 上封签。

附件8：

技师、高级技师论文答辩考评表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原职业

（工种）
	

	原技术等级
	
	申报职业（工种）
	
	申报工

种工龄
	
	申报

等级
	

	模块
	序号
	考评内容及记录
	评分标准
	专家

评分
	备注

	
	
	内容
	记录
	
	
	

	解决工艺难题和传授技艺模块
	1
	解决本领域关键的生产技术及工艺技术难题，获得奖励和取得实际效益情况。
	
	0-40
	
	

	
	2
	在技术革新、技术改造方面取得的创新性成果，取得效益和效果情况。
	
	0-40
	
	

	
	3
	传授知识、技艺、培养人才情况。
	
	0-20
	
	

	总   得   分
	100
	
	

	论

文

答

辩
	论文

题目
	

	
	1
	    论文的立意、技术创新和技术水平。
	
	0-45
	
	

	
	2
	论文的层次是否清晰、语言是否通顺。
	
	0-30
	
	

	
	3
	答辩中思路是否敏捷，语言表达是否清楚。
	
	0-25
	
	

	总  得  分
	100
	
	


       考评小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9：

理论考试成绩登记表

	序号
	姓  名
	考  号
	申报职业名称
	等级
	成绩
	备  注

	
	
	
	
	
	
	

	
	
	
	
	
	
	

	
	
	
	
	
	
	

	
	
	
	
	
	
	

	
	
	
	
	
	
	

	
	
	
	
	
	
	

	
	
	
	
	
	
	

	
	
	
	
	
	
	

	
	
	
	
	
	
	

	
	
	
	
	
	
	

	
	
	
	
	
	
	

	
	
	
	
	
	
	

	
	
	
	
	
	
	

	考评员签字
	考务工作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10：

技能考试工作流程图



附件11：

技能鉴定仪器设备有效性检查记录表
   鉴定单位（盖章）：

	技能鉴定设备有效性检查情况
	

	检查人意见
	  检查人（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12：
技能考试考场情况记录表

考试地点：                   考试时间：                    

主考单位：                                                      
起止考号：                                

考 场 记 录

	应考人数
	
	实考人数
	

	缺考人数
	
	缺考考号
	

	情  况  记  录
	

	考 场 项 目

	工种名称
	等级
	人数

	
	
	

	
	
	

	
	
	

	合计
	
	

	监考人员签字：


注意事项：1、监考人员对上表要如实填写，准确无误。

2、考试结束，考评人员立即将考件写上台位号交给考场负责人。

附件13：         

技能考试成绩登记表
	序号
	姓名
	考  号
	申报职业名称
	级 别
	成绩
	备 注

	
	
	
	
	
	
	

	
	
	
	
	
	
	

	
	
	
	
	
	
	

	
	
	
	
	
	
	

	
	
	
	
	
	
	

	
	
	
	
	
	
	

	
	
	
	
	
	
	

	
	
	
	
	
	
	

	
	
	
	
	
	
	

	
	
	
	
	
	
	

	
	
	
	
	
	
	

	
	
	
	
	
	
	

	
	
	
	
	
	
	

	
	
	
	
	
	
	

	考评员签字：
	考务工作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职业技能鉴定资格确认





理论培训、自学和答疑





试卷的申请





准备理论考场





理论考试





判阅试卷





论文的评审





成绩评定





下发技能考试通知单





布置考场


1．张贴考场考生须知


2．考场安排





启动














确定试题和评分标准





技能考试


1.宣读考场考生须知


2.填写考场情况登记表





考评





考试成绩评定





确定技能鉴定设备、测量仪器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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